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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49 版)
根据本行与浙江股权托管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登记托管协议

书》。 本行委托浙江股权托管服务有限公司对本行股权进行集中托管，提供
的服务内容包括股权登记、股东资料查询、股权证明以及股权管理及信息披
露等服务。

2016 年 3 月，本行启动了全部股东的股权清理及规范登记工作。 浙江
股权托管服务有限公司为本行的股权托管出具《关于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股份数合计 1,358,419,427 股，其中：法
人股东共计 81 户，合计持有 984,438,488 股，占总股本的 72.47%；自然人
股东共计 2,340�户，合计持有 373,980,939 股，占总股本的 27.53%。 已有
2,401 户，合计持有本行 1,353,744,196 股股份（占本行股本总额 99.66%）
的股东，已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股份托管手续，且均未有任何第三方对其所
持有的股份提出任何疑义； 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股东共计 20
户，合计持有本行 4,675,231 股股份，占本行股本总额的 0.34%。 本行已依
据现有的股东资料代上述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股东在浙江股
权托管服务有限公司办理了托管手续。 本行提供的目前在浙江股权托管服
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料完整、有效，且截至股份托管说明出具之日未因股份
托管发生纠纷。

五、本行的控股及参股公司
（一）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在浙江省嵊州市发起设立了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08 年 12 月，中国银监会绍兴监管分局下发了《关于同意浙江嵊州瑞
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绍银监复[2008]157 号），批复同意
本行发起设立的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注册资金为
17,600 万元，本行占总出资额的 45.45%。

2008 年 12 月 30 日，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领取了
注册号为 33060000005555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行现有注册号为
91330600683141450Y 的《营业执照》及机构编码 S0003H333060001 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36.69 亿元，贷款余额为 23.34 亿元，存款余额为 29.07 亿元。 2020 年营
业收入 0.98 亿元，净利润 2,765.4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04 年 4 月，根据省委、省政府《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浙委办〔2004〕5 号），由浙江省内 81 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同出资
设立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浙江省农信联社）。 浙江省农信联社于
2004 年 4 月 18 日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50 万元；注册地址为杭
州市秋涛路 660 号；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履行对浙江农信
系统（包括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
务职能。 本行现持有省联社 1.99%的股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农信联社的总资产为 360.13 亿元，净
资产为 14.53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7.08 亿元，净利润为 4.85 亿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本行自设立以来资产转让处置情况
（一）不良资产处置情况
1、不良资产处置内控情况
本行对不良资产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工协作、集中清收、公开处置的

原则，由总行统一负责，制定了《瑞丰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办法》、《瑞丰银行不
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瑞丰银行不良资产转让管理办法》 等制度，对
不良资产的处置内容、处置方式、处置流程、监督管理等均进行了明确规定。

（1）不良资产转让内控
财政部《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 号）明确

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对相关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 并明确了批量转让受让
主体、转让程序。 本行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并结合自
身情况，制定了《瑞丰银行不良资产转让管理办法》，针对批量转让、非批量
转让的转让模式、决策流程进行了规定，并明确了前期调查和评估、定价、转
让、交割等各环节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职责。

（2）不良资产核销内控
本行根据中国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版）》

（财金[2015]60 号）、《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 年版）》（财金[2017]
90 号）、《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实施办法》（浙信联发[2014]12
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瑞丰银行呆账核销操作规程》，对呆账核销操作
进行规范。

（3）不良资产处置制度执行有效性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不良资产转让、核销制度文件，相关风险管理委

员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及各项决策审批文件，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不良
资产转让严格按照《金融企业不良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瑞丰银行不良资产
转让管理办法》文件规定，进行合法合规转让，并依法进行转让后交易价款
交割、档案管理，程序合规、齐备。 不良贷款核销严格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核
销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版）》（财金[2015]60 号）、《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
办法（2017 年版）》（财金[2017]90 号）、《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呆账核销
实施办法》（浙信联发[2014]12 号）及《瑞丰银行呆账核销操作规程》，进行不
良贷款核销，各级审批决策制度执行有效，台账建档、归集、管理严格，内部
控制有效。

2、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核销情况
本行采用清收、核销、批量转让等多种方式来消化处理不良资产。 本行

自设立以来不良资产的核销贷款和处置不良贷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千元

年度 呆账核销 不良资产转让（不含利息）
2004年 139, 987 -

2005年 134, 863 -

2006年 107, 030 -

2007年 36, 294 -

2008年 22, 316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38, 603 -

2012年 37, 156 -

2013年 126, 338 -

2014年 33, 047 650, 668

2015年 171, 092 913, 137

2016年 180, 090 574, 835

2017年 169, 775 -

2018年 289, 458 212, 020

2019年 318, 917 42, 673

2020年 404, 626 27, 508

合计 2, 209, 592 2, 420, 841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本行新增不良贷款金额有所增加。 本
行相应加大了存量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加快符合条件的不良贷款的核销，
同时积极探索采用竞价出售等方式转让难以回收的公司类不良贷款债权，
取得了一定成效。 2020 年、2019 年、2018 年， 本行转出的贷款本金分别为
0.28 亿元、0.43 亿元、2.12 亿元，核销的贷款金额分别为 4.05 亿元、3.19 亿
元、2.89 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贷款转出及核销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不良贷款转出 不良贷款核销

户数 金额 转让价格 占当期本行净
资产的比例 笔数 金额 占当期本行净

资产的比例
2020年 13 27, 508 15, 226 0.11 8, 856 404, 626 2.92

2019年 2 42, 673 14, 890 0.41 2, 512 318, 917 3.05

2018年 9 212, 020 99, 438 2.21 345 289, 458 3.01

报告期内，本行不良资产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转让合同签署日
期 债务人 受让方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转让价格 转让盈亏

2018- 4- 28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49, 000 11, 770

31, 000 4, 990
绍兴柯桥新强纺织有限公司 28, 000 12, 760

绍兴强盛轻纺有限公司 16, 900 460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2, 930 1, 020

2018- 6- 29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7, 000 21, 520

67, 740 - 680恒柏集团有限公司 48, 600 46, 900

绍兴国贸大厦有限公司 2, 610 -

2018- 12- 29
义乌市宏星彩印厂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 980 1, 413
698 - 1, 503义乌市京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4, 000 788

2019- 6- 26
绍兴市锡安山园林机械有限公
司 伍建强

34, 673 24, 272
14, 890 - 14, 982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 8, 000 5, 600

2020- 12- 7

绍兴越春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500 -

15, 226 15, 226

绍兴柯桥金利针纺机械有限公
司 315 -

浙江远景铝业有限公司 5, 259 -

浙江神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000 -

绍兴市柯桥区若耶香榧园 1, 500 -

绍兴市远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300 -

绍兴世通毛纺绣品有限公司 2, 500 -

绍兴市宏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0 -

绍兴市凯德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530 -

绍兴凯京都市酒店有限公司 530 -

绍兴市繁荣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 275 -

绍兴天怡包装有限公司 1, 000 -

浦江县天飞水晶有限公司 12, 600 -

合计 - - 282, 202 126, 503 129, 554 3, 051

注：账面价值为账面余额扣除减值准备后的净额
报告期内， 本行打包转让不良资产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受让方均为符合财政部《金融企业不良资
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 号）文件规定的受让对象，且上述两家
受让方与本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8 年，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购买本行 2 笔
不良贷款，支付价格 69.8 万元，该公司与本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9 年，本行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 2 户不良贷款，买受人为一名个人
投资者，支付价格为 1,489 万元，该名个人与本行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本行合计转让不良资产 24 户，贷款账面价值（扣除减值准备
后）合计为 1.27 亿元，转让价值合计为 1.30 亿元，转让累计盈亏为 0.03 亿
元。

2020 年，本行转让不良资产 13 户，涉及贷款账面余额为 0.28 亿元（扣
除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为 0 亿元），转让金额为 0.15 亿元，转让金额与账面价
值之差所产生的盈亏为 0.15 亿元。

2019 年，本行转让不良资产 2 户，涉及贷款账面余额为 0.43 亿元（扣除
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为 0.30 亿元），转让金额为 0.15 亿元，转让金额与账面价
值之差所产生的盈亏为 -0.15 亿元。

2018 年，本行转让不良资产 9 户，涉及贷款账面余额为 2.12 亿元（扣除
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为 0.966 亿元），转让金额为 0.99 亿元，转让金额与账面
价值之差所产生的盈亏为 0.03 亿元。

2020 年、2019 年、2018 年不良资产转让所产生的损益占本行当期净利
润的比例分别为 1.36%、-1.42%、0.29%，对本行损益影响很小。

3、本行不良贷款转让价格确定依据
（1）不良贷款定价原则
根据《瑞丰银行不良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本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价机制，加强定价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严格防范和控制定
价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2）不良贷款定价考虑因素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定价应综合考虑国家有关政策、 市场因素、 环境因

素，重点关注以下影响因素：
1、法律权利的有效性；
2、调查报告和评估报告；
3、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
4、企业经营状况与净资产价值；

5、不良资产的公允价值与交易案例；
6、市场招商情况与潜在投资者报价；
7、定价的可实现性、实现的成本和时间。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时，应根据不良资产包的具体特点，有所侧重地采用

适当的定价方法。 在调查结果、评估结果与招商结果、谈判结果等存在较大
差异时，应分析原因，并合法、合理认定转让不良资产的公允价值。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获取了发行人不良资产转让相关制度文件、内
部决议文件、资产转让协议，访谈了相关责任人，比对了可比上市银行不良
资产定价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不良资产通过
公开挂牌转让，不良资产转让定价依据充分，定价情况公允，与同行业可比
上市银行不存在重大差异，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4、本行不良贷款转让五级分类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不良资产转让的减值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年度 转让价格 不良贷款原值 减值计提金额
2020年 15, 226 27, 508 27, 508

2019年 14, 890 42, 673 12, 801

2018年 99, 438 212, 020 115, 389

合计 129, 554 282, 201 155, 698

报告期内，本行每笔不良贷款均严格按照《瑞丰银行公司类信贷资产分
类实施细则（试行）》及《瑞丰银行自然人信贷资产分类实施细则（试行）》客
观、准确、及时地反映信贷资产的实际价值和风险程度进行五级分类。 本行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企业准
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基本会计政策（试行）》的要
求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本行转让的不良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均不低于贷款资产次级类
30%、可疑类 60%、损失类 100%的标准，报告期内，本行转让的不良贷款减
值准备计提充分。

5、本行核销贷款的减值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核销贷款的减值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年度 核销金额 不良贷款原值 减值计提比例
2020年 404, 626 404, 626 100%

2019年 318, 917 318, 917 100%

2018年 289, 458 289, 458 100%

合计 1, 013, 001 1, 013, 001 -

本行严格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呆账核销实施办法》等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呆账进行核销。 报告期内，本行
所有核销的不良贷款均已划分为损失类， 并以 100%的比例计提减值准备，
本行核销贷款的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6、不良贷款转让的关联方关系核查
保荐机构对不良资产的受让方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与承诺，不良资产转让涉及的受让方非发行人关

联方，发行人与不良资产转让涉及的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将不良资产转让涉及的受让

方与转让所属报告期的关联方名单进行了核对，未见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
（3）对于受让方为法人企业的情况，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

务所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法人企业的公示信息， 核查其法定
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未见存在关联关系的
情况；对于受让人为自然人的的情况，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
所核查了资产转让相关决策文件及公开挂牌拍卖相关文件， 审阅了发行人
的关联方清单及报告期内贷款明细，访谈了受让人，相关自然人与发行人不
存在除本次资产转让外的其他业务往来或关联关系。

（4） 本行不良贷款转让占交易对手业务规模的比例较小，2018-2020
年，本行不良贷款转让的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不良资产转让总额 转让对手方 转让贷款总额占资产公司当

年业务规模的比例
2020年 0.28 浙商资产 0.06%

2019年 0.43 伍建强 -

2018年

1.08 厦门资产 1.69%

0.97 浙商资产 0.15%

0.07 瀚展资产 0.33%

注：因浙商资产尚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数据，2020 年转让贷款总额占资
产公司当年业务规模的比例为转让贷款总额占浙商资产 2019 年业务规模
占比。

本行与上述自然人伍建强、浙商资产、厦门资产、瀚展资产及其股东、董
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不良贷款转让业务外，不存在其他交易及资金
往来。

7、不良资产转让合规性核查
经核查本行不良资产核销、 转让相关制度文件， 报告期内不良资产核

销、转让审批决策文件，查阅本行不良资产转让相关协议，访谈相关责任人，
获取本行风险管理部门责任人签署的专项承诺函， 保荐机构及本行律师认
为：（1）本行不良资产核销、转让制度健全，内部控制完善，执行有效，业务模
式符合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版）》（财金[2013]
146 号）和《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实施办法》（浙信联发[2014]
12 号）及《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 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2）本行不良资产核销、转让模式与同行业可比银行
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行业惯例；（3）本行不良资产转让不存在承担其他服
务、回购、保底、承诺收益等对经营会产生潜在风险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益输
送等行为。

（二）正常类非标资产转让情况
2016 年，本行通过资管通道投资了一笔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项目（非

标准化债权），资产名称为“易方达瑞易 1 号 - 广发恒融 124 号资管计划”，
初始投资本金 2 亿元，2018 年 6 月末余额为 1.60 亿元， 到期日为 2018 年
10 月 11 日，实际融资人为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笔投资为本行借
助资管计划通道投资的“类贷款”项目，日常管理中参照贷款进行管理。

本行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通过公开转让的方式转让了“广发恒融 124
号”。 具体情况如下：

1、融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广发恒融 124 号”投资余额 1.60 亿元，已计

提减值准备 240 万元，账面价值 1.576 亿元，资管计划项下质押“雅百特”股
票 5,250 万股，市值约 26,670 万元，质押南通市汉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通汉旭”）、海门瑞恒电力有限公司股权（以下简称“海门瑞
恒”），质押时评估价值合计 6,377.39 万元。

2、项目转让情况
本行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将“广发恒融 124 号”转让，挂牌价格不低于

账面价值 1.576 亿元。 2018 年 7 月下旬，资产管理人易方达资产管理公司
作为受托管理人， 将相关项目有关信息通过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金中心”）予以公告挂牌。 2018 年 7 月 31 日，该项目被上海
森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森化”）摘得。 2018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森化又将该笔资产转让给杭州璟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璟霖”）。

3、中介机构针对此次交易真实性的核查
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律师、会计师针对“广发恒融 124 号”两次转让均

进行了专项核查，获取了上海森化、杭州璟霖受让“广发恒融 124 号”资管计
划相关协议，获取了资金流水凭证；多次前往上海森化办公地点、杭州璟霖
办公地点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项访谈，并获取了上述机构出具的声明或承诺；
对发行人核心业务系统进行了全面核查，对上海森化关联方、杭州璟霖及其
关联方进行了逐一检索，对发行人董事会、行长办公会、投决会等重要决策
部门的文件进行了核查。 前往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对本次交易有关负责
人进行了当面访谈；对易方达资管、广发证券资管有关投资负责人进行了访
谈。 陪同最终受益人杭州璟霖参与债权人会议；对雅百特进行了实地察看，
并对有关负责人进行访谈， 对其刑事诉讼进展及恢复上市交易情况进行了
专项跟踪尽调。 查阅了杭州璟霖关联方浙江恒逸集团有关债券的募集说明
书、发行结果公告、上市公告书、兑付公告、偿债能力报告、信用评级报告等，
前往浙江恒逸集团进行专项核实，获取了浙江恒逸集团出具的专项说明等。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发行人转让至上海森化
①发行人此次挂牌转让，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并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转让程序符合内控要求。
②转让过程。 发行人委托资产管理人易方达资产管理公司将相关项目

有关信息通过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予以公告挂牌。 2018 年 7 月
31 日，该资管计划被上海森化以 1.576 亿元摘牌。

③资金来源。 上海森化投资“广发恒融 124 号”的资金系向其他企业合
法借贷所得，该资金与发行人不存在任何关系。

④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划分清晰。 本次交易不存在除正式转让协议以外
的其他协议。发行人自转让完成后，不再对“广发恒融 124 号”享有任何权利
或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再享有该资管计划后续任何的风险报酬。

（2）上海森化转让至杭州璟霖
①转让过程。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上海森化因自身投资管理需要，与杭

州璟霖签订《收益权转让协议》，将“广发恒融 124 号”协议转让至杭州璟霖。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双方按照协议约定交付首笔转让金，“广发恒融 124
号”收益权正式转让至杭州璟霖。

②资金来源。 杭州璟霖投资“广发恒融 124 号”的资金拆借于其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浙江恒逸集团自有资金。

上述资金与发行人无关。 报告期内，发行人除通过表外理财资金户作为
市场投资者以簿记建档方式认购杭州璟霖关联方浙江恒逸集团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券合计 4.7 亿元以外， 发行人与浙江恒逸集团不存在任何其他资金
往来或业务关系，发行人与浙江恒逸集团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璟霖、浙江恒逸集团均已出具承诺，杭州璟霖投资“广发恒融 124
号”资管计划与发行人理财户认购浙江恒逸集团债券是相互独立的行为，所
涉资金的银行账户、现金流均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不存在互为前提条件的情
况，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杭州璟霖已聘请律师负责处理资管计划到期违约诉讼等相关事宜，由
此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均由杭州璟霖支付，不存在其他人代为支付的情况。

③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划分清晰。 本次交易不存在除正式转让协议以外
的其他协议，上海森化自转让完成后，不再对“广发恒融 124 号”享有任何权
利或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再享有该资管计划后续任何的风险报酬。 杭州璟霖
系“广发恒融 124 号”唯一受益人，该受益人身份已得到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和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书面确认。

（3）“广发恒融 124 号”涉及的仲裁、诉讼情况
2019 年 5 月 24 日，广州仲裁委做出最终仲裁裁决，裁定：1）拉萨瑞鸿

需向申请人支付融资本金、按照 5.8%年利率支付利息、按照 4.35%利率支
付罚息；2）申请人可对质押的雅百特股票申请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
可抵扣上述本金、利息以及罚息。 根据上述仲裁结果，杭州璟霖最终取得雅
百特股票不存在法律障碍。

2019 年 7 月 17 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南通汉旭、海门瑞恒股权
担保诉讼作出判决，两家太阳能电厂股权已具备司法处置法律条件。

（4）“广发恒融 124 号”所涉资产近况
2019 年 12 月 4 日，“广发恒融 124 号” 质押标的雅百特股票正式恢复

上市交易。
2020 年 5 月 29 日，雅百特发布《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证券简

称的公告》，注册地由江苏省盐城市迁往山东省枣庄市，公司名称变更为山
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雅博。根据该公告中的有关
陈述， 此次迁址后， 地方政府会为注册在当地的公司提供大力支持， 给予

*ST 雅博符合规定的政策支持， 并积极协调当地相关行政部门争取上级财
政扶持资金、纾困资金等，协调金融机构为 *ST 雅博提供融资支持，缓解流
动性压力。最终将有利于提升 *ST 雅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 *ST 雅博生产
经营的长远发展。

2020 年 6 月 20 日，*ST 雅博发布《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 根据该公告内容，2020 年 6 月 18 日，*ST 雅博债权人已向法院提出对
*ST 雅博进行重整，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其相应债权。 如果 *ST 雅博顺利实
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优化 ST 雅博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
*ST 雅博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2021 年 1 月 30 日和 2020 年 2 月 27 日，*ST 雅博分别发布《2020 年
度业绩预告》和《2020 年业绩快报》。 经初步核算，*ST 雅博 2020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1.25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9.8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在 *ST 雅博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ST 雅
博股票将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不再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2021 年 4 月 27 日，*ST 雅博发布《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
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向 *ST 雅博送达（2021）鲁 04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正式裁定受
理债权人对 *ST 雅博的重整申请。 *ST 雅博对该重整申请没有异议，且案件
有关材料已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目前，*ST 雅博的重整工作已取得实质
性进展。

4、有关各方承诺和说明
（1）承诺和说明
就“广发恒融 124 号”转让有关事项，相关方分别于 2020 年 3 月出具承

诺。 其中，瑞丰银行出具承诺如下：（1）本次交易不存在向交易对手提供资金
的情况；（2）对“广发恒融 124 号”已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3）未来任何时点
及任何情形下均不会回购该“广发恒融 124 号”。

上海森化出具承诺如下：（1） 投资行为不存在接受他人资金支持的情
况；（2）投资系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和收益；（3）目前对“广发恒融 124 号”已
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4）未来任何时点及任何情形下均不会向原始权益人
瑞丰银行追索任何权益。

杭州璟霖出具承诺如下：（1） 投资行为不存在接受他人资金支持的情
况；（2）投资系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和收益；（3）未来任何时点及任何情形下
均不会向原始权益人瑞丰银行追索任何权益。

（2）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会计师认为：基于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

和获取的相关证据，发行人、上海森化、杭州璟霖出具的承诺以及浙江恒逸
集团出具的专项说明，内容符合事实，承诺真实有效。 瑞丰银行转让“广发恒
融 124 号”资管计划收益权后，已不再享有和承担资管计划的任何权利义务
以及各类风险报酬，不存在参与后续处置的情况。 杭州璟霖是目前“广发恒
融 124 号”资管计划唯一受益人，并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实现资管计划投
资回报。 瑞丰银行与上海森化除正式转让合同外，没有与上海森化及其他任
何第三方签订其他协议， 也没有与上海森化或杭州璟霖或其他任何第三方
作出其他未来约定安排。“广发恒融 124 号”未来有任何变化、任何价值变动
风险或任何时候，瑞丰银行均不会向持有人回购“广发恒融 124 号”资管计
划。 上海森化或杭州璟霖在未来任何情形下均不会向原始权益人瑞丰银行
追索任何权益。 该笔交易未来不存在发生纠纷导致合同取消或因合同存在
问题导致由发行人承担损失的风险。 杭州璟霖投资“广发恒融 124 号”资管
计划与瑞丰银行理财户认购浙江恒逸集团债券是相互独立的行为， 不存在
互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不存在签订其他私下协议或作出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内，除上述一笔正常类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转让以外，本行不存在
其他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转让的情况。

七、历次验资和评估
（一）历次验资
本行历次验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

况 二、本行历史沿革（四）本行设立后的历次增资”
（二）本行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
1、绍兴县农合行设立时的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3]15 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银监发[2013]10 号）精神，为组建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发行人委托绍兴中
兴会计师事务所及绍兴中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对浙江省绍兴县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全面清
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具体如下：

（1）清产核资报告
根据绍兴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绍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

产核资报告》（绍中会审字[2004]340 号），清查后的净资产账面净值为 -375,
849,466.80 元。

（2）固定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绍兴中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绍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固定资产评估报告书》（绍中评报字[2004]第 081 号），评估结果如下：自用
房地产账面净值 158,339,825.46 元，清查调整后 160,652,607.60 元，评估
价值 372,798,831.63 元，评估增值额 212,146,224.03 元，增值率 132.05%。

（3）净资产确认书
根据绍兴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绍兴县信用联社、绍兴县农合行

筹建工作小组共同确认的《净资产确认表》，绍兴县信用联社净资产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清产核资前账面值 清产核资后确认值

资产 17, 435, 800, 644.82 11, 072, 169, 495.70

负债 16, 996, 884, 897.52 11, 448, 018, 962.50

净资产 438, 915, 747.30 - 375, 849, 466.80

2004 年 6 月 27 日，绍兴县信用联社向绍兴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交《关
于绍兴县信用联社净资产处置的请示》（绍县信[2004]152 号），经确认，绍兴
县信用联社净资产为 -37,584.95 万元，按以下程序进行处置（弥补）：

（1）净资产中，原社员股金 785.76 万元，按自愿原则，将其按 1：1 的比
例清股或转化为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本。

（2）净资产中，尚有公益金 1,795.01 万元，公益金本质上属于职工，主要
用于集体福利设施支出，按规定金额转入绍兴农村合作银行。

（3） 净资产中， 剔除社员股金及公益金后实际净资产为 -40,165.72 万
元，根据国发[2003]15 号文件及有关文件精神，通过以下途径予以弥补：

①申请央行专项票据 25,211 万元，置换呆账贷款、呆滞贷款、历年亏损
挂账；

②国家补贴 1,070.14 万元，作为亏损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利息；
③政府扶持政策注入一块 207.15 亩土地， 评估价值 12,675.45 万元，3

月 18 日已取得土地证和评估报告，3 月 23 日入账；
④2003 年可退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共计 1,397.95 万元。
以上到位后，净资产 188.82 万元作为盈余公积中的风险准备金处理。
上述处置方案通过了绍兴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同意,并已取得《关于同

意绍兴县信用联社净资产处置的批复》（绍县信合改办[2004]3 号）。
2004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了

《绍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清产核资验收评价
意见》，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了确认。

2、瑞丰银行设立时的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情况
2010 年 6 月 17 日，绍兴县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交《关于报批

浙江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请示》（绍县政[2010]
20 号），请示在绍兴县农合行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瑞丰银行。 其中股份制改革
不涉及增资扩股，采用翻牌式的改革方式，保持原绍兴县农合行的股东和股
权结构基本不变， 对原股东持有的资格股和投资股按 1：1 的比例合并转换
为新设立的瑞丰银行股份，原债权债务均由改制后的瑞丰银行继承。

2010 年 8 月 27 日， 浙江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浙江中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清产核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净资产确认书，具体
如下：

（1）清产核资报告
根据浙江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绍兴县农村合作银

行清产核资报告书》（浙同方会审[2010]533 号），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清产核资前账面值 清产核资后审定值 调增值

资产 44, 332, 077, 186.05 44, 356, 708, 030.95 24, 630, 844.90

负债 41, 248, 954, 120.72 41, 246, 776, 352.91 - 2, 177, 767.81

净资产 3, 083, 123, 065.33 3, 109, 931, 678.04 26, 808, 612.71

（2）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浙江中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浙中

远评[2010]011 号），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基准日资产清查值 评估价值 调增值

资产 44, 356, 708, 030.95 44, 428, 479, 824.56 71, 771, 793.61

负债 41, 246, 776, 352.91 41, 246, 776, 352.91 0.00

净资产 3, 109, 931, 678.04 3, 181, 703, 471.65 71, 771, 793.61

（3）净资产确认书
根据绍兴县农合行、瑞丰银行筹建工作小组、浙江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及浙江中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净资产确认书》，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绍兴县农合行净资产评估值为 3,181,703,471.65 元，较
上述清产核资值增加 71,771,793.61 元，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净资产处置
如下：

①实收资本 600,004,154.10 元， 其中 4,154.10 元转为其他应付款，其
余 6 亿元转为瑞丰银行实收资本；

②资本公积 348,161,142.73 元转为瑞丰银行资本公积；
③盈余公积 738,294,287.89 元剔除国家扶持基金 82,168,351.36 元

（该款项转为瑞丰银行一般准备）后的 656,125,936.53 元转为瑞丰银行的盈
余公积；

④一般准备 1,060,118,655.03 元连同国家扶持基金 82,168,351.36 元，
合计 1,142,287,006.39 元转为瑞丰银行的一般准备；

⑤未分配利润 363,353,438.29 元转为瑞丰银行的未分配利润。
2010 年 12 月 24 日，浙江银监局作出《关于筹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浙银监复[2010]843 号），对瑞丰银行筹建的
工作方案进行的确认。

八、本行股本及股东情况
（一）本行成立时股本和发起人情况
本行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250,004,154.10 元，101 家法人股东合计持有

112,500,000 股，占本行总股份数的 45.00%，其中持股量最大的法人股东持
有 2,000,000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0.8%。 2,477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137,500,000 股，占本行总股份数的 55.00%，其中持股量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持有 800,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数的 0.32%。 联社未清退老股 4,154.10 元，
占总股本的 0.0017%。 上述股东均为本行发起人。

本行设立时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户、万股、%

股东类型 股东户数 认购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自然人股
社会自然人股 1, 460 7, 608 30.43

职工股 1, 017 6, 142 24.57

小计 2, 477 13, 750 55.00

法人股 101 11, 250 45.00

联社未清退老股 - 0.42* 0.00

合计 2, 578 25, 000.42* 100.00

注：* 处数字为四舍五入所致，实际为 0.41541。
2,477 名自然人股东中，有 1,017 人为当时本行员工。 全部员工股东合

计持有 61,420,000 股，占本行成立时总股份数 24.57%，占全部自然人认购
股本的 44.67%。

中国银监会于 2003 年 9 月 12 日下发《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3]10 号），文件规定：农村合作银行以发起方式设立，单个自然
人股东（包括职工）持股比例（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不得超过农村合作银行
股本总额的 5‰。 本行职工的持股总额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 25%，职工之外
的自然人股东持股总额不得低于股本总额的 30%。 单个法人及其关联企业
持股总和不得超过总股本的 10%，持股比例超过 5%的，应报当地银行监管
机构审批。

综上所述，本行设立时股权设置符合当时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
（二）本行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股东合计 2,421 户，基本构成如下：

单位：户、股、%
类别 股东户数 持股数量 占比

法人股 81 984, 438, 488 72.47

其中：国有法人股 2 122, 257, 674 9.00

社会法人股 79 862, 180, 814 63.47

自然人股 2, 340 373, 980, 939 27.53

其中：社会自然人股 1, 314 229, 446, 851 16.89

职工股 1, 026 144, 534, 088 10.64

合计 2, 421 1, 358, 419, 427 100.0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股份数合计 1,358,419,427 股，其中：法
人股东共计 81 户，合计持有 984,438,488 股，占总股本的 72.47%；自然人
股东共计 2,340 户，合计持有 373,980,939 股，占总股本的 27.53%。 已有
2,401 户，合计持有本行 1,353,744,196 股股份（占本行股本总额 99.66%）
的股东，已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股份托管手续，且均未有任何第三方对其所
持有的股份提出任何疑义； 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股东共计 20
户，合计持有本行 4,675,231 股股份，占本行股本总额的 0.34%。 本行已依
据现有的股东资料代上述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股东在浙江股
权托管服务有限公司办理了托管手续。 本行提供的目前在浙江股权托管服
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料完整、有效，且截止《股份托管说明》出具之日未因股
份托管发生纠纷。

（三）本行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 A 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为 1,358,419,427 股，假设本次发行股份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则本次发行 150,935,492 股， 发行后总股本为
1,509,354,919 股，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占比 持股数量 占比

法人股 984, 438, 488 72.47 984, 438, 488 65.22

其中：国有法人股 122, 257, 674 9.00 122, 257, 674 8.10

社会法人股 862, 180, 814 63.47 862, 180, 814 57.12

自然人股 373, 980, 939 27.53 373, 980, 939 24.78

其中：社会自然人股 229, 446, 851 16.89 229, 446, 851 15.20

职工股 144, 534, 088 10.64 144, 534, 088 9.58

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东 - - 150, 935, 492 10.00

合计 1, 358, 419, 427 100.00 1, 509, 354, 919 100.00

（四）主要股东情况
1、持股前十名的股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行股份前十名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S）① 101, 428, 589 7.47

2 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3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4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5 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6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7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9, 996, 822 4.42

8 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 58, 638, 405 4.32

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② 56, 508, 382 4.16

10 浙江蓝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 714, 612 3.29

合计 626, 930, 995 46.16

注①：SS 是国有股东（State-owned�Shareholder）的缩写
注②：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103,578 股股份全部来自
内部职工股减持。 本次减持的内部职工股股东由于派遣制转正、继承等原因
而未在 2016 年及时办理股份减持手续。

经核查，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行法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行共有法人股股东 81 户， 合计持股

984,438,48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 428, 589 7.47 国有法人股东
2 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社会法人股东
3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社会法人股东
4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社会法人股东
5 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社会法人股东
6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 128, 837 4.50 社会法人股东
7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9, 996, 822 4.42 社会法人股东
8 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 58, 638, 405 4.32 社会法人股东
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① 56, 508, 382 4.16 社会法人股东
10 浙江蓝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 714, 612 3.29 社会法人股东
11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43, 016, 589 3.17 社会法人股东
12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31, 696, 434 2.33 社会法人股东
13 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 111, 613 2.22 社会法人股东
14 绍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829, 085 1.53 国有法人股东
15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035, 317 0.74 社会法人股东
16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7, 924, 109 0.58 社会法人股东
17 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7, 358, 101 0.54 社会法人股东
18 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6, 961, 896 0.51 社会法人股东
19 绍兴柯桥天润织造有限公司 6, 792, 093 0.50 社会法人股东
20 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6, 792, 093 0.50 社会法人股东
21 绍兴柯桥凤仪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5, 094, 070 0.37 社会法人股东
22 绍兴柯桥荣氏纺织品有限公司 5, 094, 070 0.37 社会法人股东
23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528, 062 0.33 社会法人股东
24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 528, 062 0.33 社会法人股东
25 绍兴海之龙纺织品有限公司 4, 528, 062 0.33 社会法人股东
26 绍兴沉酿村贸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27 浙江三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28 浙江中安建设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29 浙江贤盛轻纺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0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热电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1 浙江宇展印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2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3 绍兴中天经编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4 绍兴庆庆纺织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5 浙江金舟轻纺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6 绍兴金牡印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7 绍兴柯桥华阳织造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8 绍兴柯桥先锋实业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39 绍兴马头池纺织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0 浙江天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1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2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一纺化纤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3 浙江中大油脂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4 绍兴柯桥柏林印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5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6 绍兴金汇纺服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7 浙江兴美达印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8 浙江金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49 浙江古纤道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0 绍兴第二印染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1 浙江鑫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2 浙江朗莎尔维迪制衣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3 浙江鸿华实业有限公司 3, 146, 047 0.23 社会法人股东
54 绍兴弗莱尔纺织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5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6 浙江威仕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 396, 047 0.25 社会法人股东
57 浙江华清新材料有限公司 3, 080, 039 0.23 社会法人股东
58 绍兴市联兴织造有限公司 2, 716, 837 0.20 社会法人股东
59 绍兴柯桥区国民进出口有限公司 2, 716, 837 0.20 社会法人股东
60 绍兴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1 浙江绍兴昕欣纺织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2 浙江威凌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3 绍兴柯桥东升铜业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4 绍兴市丰越房产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5 浙江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6 浙江金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7 浙江天隆实业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8 浙江龙华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69 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0 绍兴柯桥汇友贸易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1 绍兴市中大畜牧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2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3 绍兴市银鑫防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4 绍兴梦诺纺织品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5 绍兴强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6 绍兴柯桥华冶钢制品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7 绍兴精诚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8 绍兴市亭山工业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79 绍兴柯桥肯博纺织品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80 浙江洋豪进出口有限公司 2, 264, 031 0.17 社会法人股东
81 绍兴兴明染整有限公司 1, 132, 016 0.08 社会法人股东

合计 984, 438, 488 72.47 -

注①：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103,578 股股份全部
来自内部职工股减持。 本次减持的内部职工股股东由于派遣制转正、继承等
原因而未在 2016 年及时办理股份减持手续。

3、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目前第一大股东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47%，无其他持本行股份 5%以上股东。
4、本行发行前十大股东基本情况
（1）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18,800 万元， 法定代

表人为施霁楠，注册地址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双周安置(一期)商
业 3# 楼 B325、B327、B329、B331 室，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农业生态旅游
开发、经营。 公司股东为绍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绍兴市
柯桥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20.13 亿元，净资产为 20.13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亿元，净利润
为 0.12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持有本行 101,428,589 股股份，占本
行发行前总股本 7.47%。

（2）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67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仕秀，注

册地址为中国轻纺城柯西工业区，经营范围为火力发电、供热。 生产、加工：
纺织品；经销：纺织原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商品（除化学
危险品）；对外实业投资；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1.59 亿
元，净资产为 17.27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4.70 亿元，净利润为 3.76 亿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持有本行 61,128,837 股股份，占本行
发行前总股本 4.50%。

（3）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下转 C51 版)


